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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审计项目询价公告（附件）

一、项目采购基本情况
1.项目名称：财务审计项目
2.采购单位：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
3.项目预算：人民币13.8万元
4.资金来源：预算内资金
5.采购方式：单位官网公开询价
6.项目实施地点：采购单位指定地点
7.交付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相关内容。
2.具备完成本项目所需人员、设备、技术能力及售后服务保障能力。
3.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、无失信被执行人、无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记录。
4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，不允许转包、违法分包。
三、报价要求
1.本项目为一次性总价包干报价，包含人工、材料、运输、安装、税费、质保、售后等所有费用，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。
2.报价不得高于项目预算，超预算视为无效报价。
3.报价明显低于市场合理成本、存在恶意低价的，评审组有权作无效报价处理。
四、采购内容
1.采购范围：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收入与支出
2.主要服务内容：审查付款及资产入账等全流程资料并对财务收入与支出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、合理性做出评价提出建议。
    3.质量标准：符合国家现行规范、行业标准、合格标准，满足采购人需求。
4.所有成果必须达到采购人验收要求。
5.接到售后问题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。
五、报价文件组成
供应商须按顺序装订、密封提交，缺少任意关键资料视为无效报价：
1.报价函（盖章）
2.分项报价明细表（盖章）
3.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盖章）
4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（按需）
5.信用查询承诺/无失信记录承诺
6.服务承诺、质保承诺、工期承诺
7.相关业绩材料
六、递交、开标及评审规则
1.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2026年6月29日至2026年7月1日。
2.递交地点：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一号楼二楼1B2010。
3.逾期、破损、未密封、未盖章一律拒收。
4.评审办法：本项目采用满足全部采购需求前提下最低合理报价法。
七、合同主要条款
1.合同主体：成交供应商与采购单位签订正式合同。
2.付款方式：验收合格后按单位财务制度一次性/分期支付。
3.验收标准：按本询价文件要求及国家规范验收。
4.违约责任：未在采购人规定时间内完成服务内容，采购人有权追责、扣款、解除合同。
八、其他事项
1.本次询价所有解释权归采购单位所有。
2.供应商应自行踏勘、了解现场及工作要求，报价失误不予调整。
3.成交结果在单位官网公示，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发放成交通知书。
采购单位：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
日期：2026年6月26日

